附件3
山东省自主创新成果转化重大专项
项 目 合 同
项 目 编 号                                                              
项 目 名 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主管部门                                                       
起 止 年 限           年        月  至              年        月 

山 东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二○○七年九月制

项目负责人电话                      
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单 位 地 址                                                                

邮 政 编 码                          
(封二)

承  诺  书

    作为山东省自主创新成果转化重大专项（以下简称重大专项）项目的承担单位，我们承诺：

1、 严格按合同目标和要求组织实施项目，切实履行合同责任；

2、 严格执行重大专项项目管理的各项规定、办法，不弄虚作假；

3、 加强项目经费管理，实行专项资金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4、 主动配合项目主管部门及上级科技主管部门的管理和检查考核；

5、 严格执行重大专项情况报告制度，重大事项随时报告。

                          单位法人：            
                          日    期：           
填 写 说 明
1、甲方为山东省科学技术厅；乙方为项目承担单位（法人单位）；丙方为主管部门，作为项目保证单位。
2、合同条款中所有空项都需如实填写，确无此项的，请在该栏中打“/”。
3、单位盖章必须是单位公章，部门章无效。
4、如表格所留空间不够，可视情况增加扩大。

    5、合同文本一律用A4纸、4号宋体字打印，标题用4号黑体字打印。封面一律用白色的纸质封面装订。

一、项目实施的主要任务

包括：产业化研究开发任务，产业化建设任务（含基建等），其他任务（环保、项目管理机制、销售体系、人才队伍建设等）。产业化研究开发任务是省拨经费的扶持重点，要充实、具体。

	


二、项目的考核目标及指标

	1、总体目标：要定性定量结合，定量目标包括项目执行期间计划投资额、实现的产业化能力等。



	2、技术创新目标：通过本项目实施新获取的科技成果及水平、自主知识产权（包括专利、软件著作权、新药证书等）等。



	3、技术、质量指标：包括项目计划完成时达到的主要技术与产品性能指标、执行的质量标准、通过的国家相关行业许可认证及企业通过的质量认证体系等。



	4、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包括项目实施期内预计新增产值、利税、创汇额，新增就业人数以及节能、环保有关指标等。



三、项目年度计划及阶段目标
	起止时间
	项目目标分解及进度安排

（详细描述完成项目总体计划目标所必须完成的各项研发工作、生产准备工作、市场开拓工作等的进度安排及阶段考核目标）

	第一年度
	上半年度

（     年  月

至     年  月）
	

	
	下半年度

（     年  月

至     年  月）
	

	第二年度
	上半年度

（     年  月

至     年  月）
	

	
	下半年度

（     年  月

至     年  月）
	

	第三年度
	上半年度

（     年  月

至     年  月）
	

	
	下半年度

（     年  月

至     年  月）
	


四、项目承担单位、协作单位及主要参加人员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协作单位：

1．

2．

3．

	项目总负责人及技术、财务负责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务/职称
	最高学历
	为本项目工作时间（月/年）
	在本项目中承担的主要工作
	所在单位

	
	
	
	
	
	
	
	

	
	
	
	
	
	
	
	

	
	
	
	
	
	
	
	

	主要参加人员

	
	
	
	
	
	
	
	

	
	
	
	
	
	
	
	

	
	
	
	
	
	
	
	

	
	
	
	
	
	
	
	

	
	
	
	
	
	
	
	

	
	
	
	
	
	
	
	

	
	
	
	
	
	
	
	

	
	
	
	
	
	
	
	

	
	
	
	
	
	
	
	

	
	
	
	
	
	
	
	

	
	
	
	
	
	
	
	

	
	
	
	
	
	
	
	

	
	
	
	
	
	
	
	

	
	
	
	
	
	
	
	

	
	
	
	
	
	
	
	

	                                 合计：     人


五、项目的经费预算 
1、项目资金来源预算：                                                      

	资金来源
	预算数（万元）
	占总额的比重（%）

	一、新增投资
	
	

	1.申请省自主创新成果转化重大专项资金
	
	

	   其中： 拨款资助
	
	

	有偿资助
	
	

	股权投资
	
	

	          贷款贴息
	
	

	以奖代补
	
	

	          其它
	
	

	2.国家拨款
	
	

	3.地方财政配套资金
	
	
	

	
	其中：市本级
	
	

	
	      县（市、区）
	
	

	4.单位自筹
	
	

	5.协作单位投入资金
	
	

	6.银行贷款
	
	

	7.其他
	
	

	二、已投入资金
	
	
	

	
	其中：国家拨款
	
	

	
	      地方政府经费
	
	

	
	      单位自筹
	
	

	               总   计
	
	


2、项目新增投资支出预算：                               
	资金支出预算
	金额（万元）
	占新增投资总额的比重（%）

	1．人员费
	
	

	2．设备费
	
	

	3．材料费
	
	

	4．燃料及动力费
	
	

	5．试验外协费
	
	

	6．基本建设费
	
	

	7．差旅费
	
	

	8．会议费
	
	

	9．管理费
	
	

	10．其他费用
	
	

	     合计
	
	


3、省自主创新成果转化重大专项拨款资助部分支出预算：

	资金支出预算
	金额（万元）
	占省拨款资助总额的比重（%）

	1．研发人员费
	
	

	2．设备费
	
	

	3．能源材料费
	
	

	4．试验外协费
	
	

	5．差旅费
	
	

	6．会议费
	
	

	7． 其他相关费用
	
	

	合   计
	
	


4、设备添置经费预算：

                                                       单位：万元、万美元

	设备名称
	型号
	用途
	添置方式
	经费概算

	
	
	
	国外订购
	国内订购
	自己研制
	

	
	
	
	
	

	合计（单位：万元）
	


注：省拨经费购买的设备需标记注明。

5、基本建设（含配套基建）经费预算：

                                   单位：万元
	
	内容
	面积

(平米)
	用途
	经费

	改建
	
	
	
	

	新建
	
	
	
	

	合计
	
	
	
	


六、项目经费年度计划

	    1、甲方计划资助乙方省自主创新成果转化重大专项资金总计    万元。其中拨款资助      万元，贷款贴息       万元，有偿资助       万元。

2、甲方依据乙方提供的有效贷款合同、贷款到位凭证和有效付息单据，按规定拨付贴息经费。

    3、省有偿资助经费按有关规定拨付、管理及回收。

4、乙方在项目实施期间需筹集的其他资金（包括自筹资金、银行贷款，等等）总额为      万元。计划于      年筹集      万元，      年筹集      万元，      年筹集      万元。

5、地方配套项目经费合计      万元，计划于      年拨款      万元，

     年拨款     万元，     年拨款     万元。其中：丙方配套项目经费      万元，计划于      年拨款      万元，     年拨款     万元，     年拨款     万元；县（市、区）配套项目经费      万元，计划于      年拨款      万元，     年拨款     万元，     年拨款     万元。




七、共同条款

签订合同各方共同遵守“山东省自主创新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统称“办法”）：
1、甲方必须按合同约定拨付经费。如中途无故撤销或不履行合同时，所拨经费、物资不得追回；乙方如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合同，或非不可抗拒的原因致使合同无法执行时，甲方有权收回所拨经费、物资。

2、甲方有权根据乙方自筹和地方匹配经费到位进度和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对分年度经费安排作适当调整。

3、乙方必须按要求报送项目阶段执行情况、相关数据和资料，经丙方审核后报甲方，逾期不报，甲方有权暂停经费资助。

4、乙方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如需要调整目标任务、考核指标、经费预算、项目进度、项目负责人等，或因某种原因致使项目无法执行，而要求中止任务，应根据“办法”有关规定，向丙方提出申请报告，说明相关事由，经丙方审核并签署意见后报甲方批准。属于项目实施调整的，批复意见作为项目考核验收的依据；经批准同意中止的项目，甲方视不同情况，部分或全部收回省拨经费，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5、乙方应以项目为核算对象进行单独立项核算，并按合同约定落实除政府拨款以外的其他款项。

6、乙方必须按“办法”规定的经费开支范围使用，做到专款专用；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提取政府资助经费。

7、地方配套经费（拨款资助、贷款贴息）应为无偿资助，不得以任何形式作为有偿经费使用。

8、丙方要按“办法”要求履行管理和监督职责。确保专款专用。凡乙方不符合规定的开支，丙方负责提出调整意见。必要时，甲方有权直接提出调整或撤销意见。

9、项目实施形成的科技成果及知识产权，除涉及国家安全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以外，原则上属乙方所有。乙方向省外转让成果须报甲方备案。在本合同生效后5年内，甲方有权因非商业目的（如：在政府性会议、报告、文件、统计资料等）使用乙方及其项目的信息。

10、项目申报书与本项目合同一并作为项目考核依据。
11、本合同正式文本一式柒份，甲方三份、乙方两份、丙方两份。甲、乙、丙各方对项目合同及其他技术资料负有保密责任。
12、本合同协议的其他条款如下：
①

②

③

八、签订合同各方
甲方：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公   章
                         年    月    日
处室负责人（签字）                        
乙方：
法定代表人（签字）                        公   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签字）                        
帐户名称

开户银行
帐    号

丙方：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公   章
                                            年    月    日
1
14

